
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114學年度期末校務會議紀錄 
  

一、時間：115年1月20日（星期二）上午9時30分 

二、地點：本校3樓多功能教室 

三、主席：校長                                   紀錄:王秋蘭 

  四、出列席人員：詳簽到表(附件五)                                  

五、主席致詞:  

    恭喜本校虞慧欣主任，沈彥宏老師，兩位入選台北市115年度優良 

教師。忠孝國中人才濟濟，校長鼓勵大家明年持續提出申請，校長一定 

支持肯定，期待忠孝國中更邁向優質校園。 

​  預告6月30日(二)，將結合教師會、家長會辦理全校聚會活動，希 

望大家預留時間參加活動，凝聚全校同仁的情感。 

六、頒獎：詳(附件六) 

七、主席報告： 

    首先特別感謝行政夥伴及全體教師用心對學生的付出。校長希望大 

家一起努力，達到「幸福忠孝、全人卓越」學校教育願景，打造幸福溫 

馨的校園。 

​  感謝總務處，上學期完成教專2.0親師交流空間。寒假將開始川堂 

美化整修工程。暑假是至善一、二樓電力改善工程。謝謝總務處努力打 

造優質環境。 

​  感謝教務處本學期推動閱讀教育榮獲臺北市獎項。期勉下學期持續 

推動閱讀教育深耕。新增國際雙語教育工作坊。本周將送件新世代學習 

空間，給學生建立多元展能、彈性及科技化的新世代學習空間。 

​  感謝學務處完成盛大的55周年校慶活動，佳評如潮。下學期將新增 

七年級羽球社團。並在月考後增辦學生多元才藝展，讓學生有更多舞台 

展現的機會。 

​  感謝輔導室，教育局已核定本校115學年度新增一班資優班，我們 

成為大同區有二班資優班的學校，謝謝主任、數理資優老師們的用心。 

今年的小學宣導，拓展至更多小學，也拜訪了周邊社區里長，建立友好 

關係，特別謝謝家長會巫會長，辛勤陪著學校一起宣導。輔導室並辦理 

ACC非洲生命教育活動及日本南陽高校參訪忠孝國中，完成兩場成功且 

熱鬧的國際教育交流活動。 

​  特別感謝大家，祝福大家一馬當先，馬到成功。 



八、業務單位工作報告： 

教務處 

1.​由衷感謝全校同仁的協助，第一學期之各項教務工作都能順利完成。

尤其感謝教務處各組組長及行政人員，在自己的崗位上盡心盡力，把

相關業務的推展都作到圓滿。敬請同仁們能多給予他們支持及鼓勵！ 

2.​本學期校內教師參賽及教師指導學生參賽，成績相當卓著，如下表所

列。由衷感謝參與教師的用心付出，為校爭光！ 

 

3.​歡送本學期協助學校相關活動的實習教師：輔導活動科黃振洲老師。 

4.​9年級寒假學藝活動訂於1月26日~1月30日上午7:40~12:30實施，下午

1300~1600同步辦理留校自習。感謝9年級導師團隊及參與的所有任課

教師在寒假任課的辛勞，期待寒假學藝活動能順利完成。 

5.​115年度寒假教師備課研習訂於1月26日、1月27日兩天辦理，研習活

動安排如下，請老師按既定時間至指定地點參與研習！ 

日期 時間 研習主題 地點 

1月26日 

09:00-11:00 在SEL 裡相遇、相育、相癒 至善樓三樓會議室 

11:00-12:00 防制校園霸凌 至善樓三樓會議室 

13:00-16:00 班級經營與防制霸凌 至善樓三樓會議室 

1月27日 09:00-11:00 
AI思維與生成式AI的教師數

位教學賦能應用 
至善樓三樓會議室 

 

6.​依「12年國教課程綱要」、「臺北市忠孝國民中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

開授課實施計畫」，校長及教師每學年需辦理公開授課一次，採逐年

實施。 



114學年度本校應參與公開授課的教師應有58人次，而第1學期已有8

人次辦理。故請未參與公開授課的老師，請務必於下學期安排進行，

並於『公開授課表單』上進行登錄。 

7.​配合國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重申本校課程教學正常化相關

內容： 

(1)​ 依課綱規定安排課程，並督導教師依課程計畫及課表等規定授課

，教學內容落實課綱之精神與內涵。 

(2)​ 定期召開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與領域教學研究會，落實課程規劃

及研討等功能，並應要求配課教師參加配課領域（科目）之教學

研究會。 

(3)​ 課後輔導及寒暑假學藝活動應以自由參加為原則，課程內容以復

習為主，不得為新進度之教授。課後輔導每日不超過下午5時30

分，且不得於週末或節日辦理。寒、暑假學藝活動應於週一至週

五上午辦理。 

(4)​ 留校自習應以自由參加為原則，不得收費，且不得用於上課或考

試。 

(5)​ 不得要求學生購買坊間參考書或測驗卷，並不得以參考書為教學

內容，指定之家庭作業亦不得為參考書或測驗卷之內容。 

(6)​ 彈性課程應依經備查之課程計畫及課表實施，且不得有挪課之情

形，亦不得借課考試。 

8.​配合國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重申本校評量正常化相關內容

： 

(1)​ 推動多元評量並訂定規範，能督導教師設計及實施多元評量。 

(2)​ 學生成績評量不得於上午第一節課前、課間、中午休息或課後輔

導時間辦理。 

(3)​ 依據本市國民中學定期評量命題審題規範事項，定期評量試題內

容不得直接使用坊間題庫試題、他校試題及校內考古題，避免牽

涉政治立場、族群及違反性別平等教育內涵與精神及其他社會上

有爭議性之題目， 以維護試題品質與適當性。 

(4)​ 學生成績評量得公告說明學生分數之分布情形，但不得公開呈現

個別學生在班級及學校排名。 



(5)​ 學校為輔導學生升學所辦理之模擬考試（或稱複習考試），全學

期不得超過2次，其考試結果不得列入學生其考試結果不得列入

學生成績評量計算。 

9.​請各領域老師協助所屬領域代表討論115學年度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

學習課程的開課節數及師資需求。以作為115學年度計算各領域師資

員額之參考。 

10.​寒假及第2學期相關重要行程如下： 

(1)​ 第1學期成績輸入截止日為1月26日(一)下午1點，請各位老師特

別留意成績給分之依據。雖然12年國教方案中「免試入學不採計

學生在校成績」，但學生在校成績的好壞，將影響是否能順利取

得畢業證書。因此請老師一定要留有成績記錄資料，以利未來不

時之需。 

(2)​ 115年2月23日(星期一)為開學日及正式上課日。上午第1~2節註

冊、導師時間及大掃除，第3節開學典禮，第4節正式上課。 

(3)​ 3月3日(二)、4日(三)辦理9年級複習考，採隨堂監考。屆時會發

放通知，請老師留意監考換班時間。 

(4)​ 114學年度7、8、9年級第1學期學習輔導與補救教學時程，自2月

23日至3/20日辦理。114學年度9年級第2學期學習輔導與補救教

學時程，訂於4月13日至5月8日辦理。 

(5)​ 第2學期7、8、9年級課後學習及9年級留校晚自習均於3月2日

(一)開始。 

(6)​ 9年級會考時間為115年5月16日（六）、5月17日（日），屆時會

由9年級導師、相關行政同仁協助考場服務事宜。請9年級任課教

師在課堂上能時時關心考生，並為他們加油打氣。 

11.​臺北市第27屆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將於5月開始

報名，請老師們提早準備並踴躍投稿。 

12.​閱讀是一切學習的基石，配合臺北市深耕閱讀的推動。教務處下學期

仍持續針對7、8年級推動「每週二：晨讀活動」、「每週三：英語節

目廣播」，感謝各班導師的協助及支持。 

13.​專業認真的教師是忠孝最寶貴的資產，也是吸引家長帶孩子就讀本校

的最重要因素。未來將持續推動領域課程共備、公開觀課、素養導向

評量與教學及各項教師專業成長活動，鼓勵老師踴躍參加校內外研習



，投入行動研究，有效教學。精進自身教學能力，共同為忠孝國中的

未來打拼努力。 

 

 學務處 

 1.感謝各位夥伴熱心協助與全力配合，讓學務處各項活動及業務，都能 

   順利進行，圓滿落幕，使學務處在各項活動中更臻進步，帶給孩子們  

   更多元的學習體驗。 

 2.感謝導師陪伴班級學生，本學期整潔、秩序榮譽班及刷卡率95%以上 

   班級 

整潔 

榮譽班 

宋秀珠(702) 

羅于茜(801)、卓采瑩(802)、王振男(803) 

楊珮琤(902) 

秩序 

榮譽班 

吳美滿(701)、詹惠晴(706) 

羅于茜(701)、卓采瑩(702)、邱莉雯(705) 

楊珮琤(902)、 

刷卡率95% 卓采瑩(802)、詹惠晴(706) 

3.感謝所有專任老師協助代理導師輪任，陪伴各班學生在校學習生活。輪 

  任表採學年計，學年結束依規定核發考績獎金。其成績考核獎金之職務 

  加給計算方式如下: 

(1)、​考核年度內教師代理導師或特殊教育職務，並依規定支領導師或特 

   殊教育職務加給有案者，其成績考核獎金之職務加給計算方式，仍應 

   按其實際代理之月數合併計算，又其代理各月如有未滿全月之畸零日 

   數者，應予合併計算，並以30日折算1個月，所餘未滿30日之畸零日數 



   ，以1個月計算。 

(2)、​倘於考核年度7月31日依規定代理導師或特殊教育職務並支領導師或 

   特殊教育職務加給有案，不適用考核辦法第17條第2項但書規定，即其 

   成績考核獎金計算不以該日所支者為基準，仍應依前點方式計算之。 

  （教育部110 年 6 月 1 7 日 臺教授國字第 1100065977 號 函） 

4.活動式教學延伸，學務處辦理各項活動均有相對應的領域教學，感謝領 

  域老師的付出。辦理大型活動更需要跨領域教師協助，如校慶辦理更是 

  全體總動員，感協所有協助的老師們。 

5.依114-1期末體發會決議:七年級比羽球賽，(暫定4/2下午)；八年級 

  男、女生比三對三籃球賽，(暫定5/13下午)；九年級畢籃賽，男生全場 

  ，女生三對三籃球賽。 

6.持續推行三好運動，老師「說的話能在孩子心中種下種子」，一起提醒 

  孩子於日常生活中實踐三好【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透過學習、 

  紀律、合作與挫折，孩子們逐步形塑「遵守規則」以及「負責任」的特 

  質，深耕品德教育。 

7.【把每一件小事做到極致，就是一種對生活的尊敬。】再次感謝所有同 

  仁，我們一起面對問題、凝聚共識、攜手前行，共同努力耕耘忠孝園 

  地。 

8.依北市教學字第1143077432號函辦理函，「學校教育人員參與CRC教育 

  訓練之本年度考核指標，學校行政人員（含學校員工）須達92%以上， 

  教師須達94%以上，校（園）長須達97%以上」 

教育人員均接受兒童權利教育訓練，應特別著重「兒童權利公約」一般  

性原則，包括禁止歧視原則、兒少表意權、生命、生存及發展權、優先考

量兒少最佳利益原則等議題，以及符合各發展階段能力原則，納入辦理相

關宣導研習活動、會議與課程等。參考網站如下：youtube衛生福利部社

會及家庭署的兒童權利公約CRC宣導動畫。 

 



https://crc.sfaa.gov.tw/Child/Home

/CRC2 https://crc.sfaa.gov.tw/ 

9.教育部於2024年修正《校園霸凌防制準則》，將霸凌事件區分為「生對 

  生」與「師對生」，引入「調和程序」處理生對生事件，並強調修復式 

  正義、強化見義勇為學生保護、擴大檢舉管道與嚴格保密，同時將故意 

  傷害等行為納入處理範圍，以更細緻化處理機制、提升處理效能與保障 

  學生權益，營造安全友善校園環境。 

10.重申有關學生輔導管教之處理規範 

   依據教育局113年2月17日北市教學字第1133038468號函宣導. 學校得

採行之輔導管教措施如下： 

(1)、​教師一般管教措施：教師衡酌學生身心狀況後，得採取一般管教措 

   施（如正向管教措施、口頭糾正、教室內調整座位等），並審酌對學 

   生發展應負之責任，得通知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並說明採取管 

   教措施及原因。 

(2)、​教師之強制管教措施：非立即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力，不能制止、 

   排除或預防危害者（如學生有攻擊教師或他人、毀損物品或之虞等行 

   為），教師得採取必要之強制措施，不予處罰。 

(3)、​學務及輔導處室之特殊管教措施：教師一般管教措施無效或學生明 

   顯不服管教，顯已妨害現場活動，教師得要求學務或輔導處室派員協 

   助，將學生帶離現場；有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時，得強制帶離現 

   場，並尋求校外相關機構協助處理。 

(4)、​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之協助輔導管教措施：學務或輔導處室實 

   施管教須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到校協助處理者，應請其配合到校， 

   協助學校輔導該學生及盡管教之責任。學生有重大違規事件，應依家 

   庭教育法規定，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並提供相關家庭教 

   育諮商或輔導等服務。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拒絕配合時，應聯繫 

   社政單位進行家庭訪視或協助處理。 

(5)、​學校之特殊管教措施：學務處認為學生違規情節重大，擬採取特殊 



   管教措施（如帶回管教、送請相關單位輔導或處置）時，應依該校學 

   生獎懲相關規定，簽會導師及輔導處（室）提供意見，經學生獎懲委 

   員會或相關委員會討論議決後，始得為之。但情況急迫，應立即移送 

   警察機關處置者，不在此限。 

11.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4年12月31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145807693A號函辦理。國教署）彙整114年度各部會數位／網路性別 

   暴力防治教學與宣導資源（如附件），提升教職員工生相關認知。 



 

  總務處 

1.感謝各處室同仁、導師、專任教師的熱心協助與全力配合，並感謝總 

  務處同仁在工作崗位上的努力，讓總務處各項活動及業務都能順利完 

  成。謹此致謝！ 

2.114學年度第一學期班級冷氣節能競賽得獎名單如下，感謝各班導師 



  辛勤指導。 

  七年級──第一名704，第二名706 

  八年級──第一名805，第二名806，第三名803 

  九年級──第一名905，第二名901 

 

3.校園裝修與工程進度說明： 

(1)114年度修建工程如下： 

●​ 06/02(一)校舍二三樓欄杆整修工程複驗完成 

●​ 08/18(一)校區及活動中心消防設備更新工程(第二期)複驗完成 

●​ 10/29(三)至真樓四樓學習中心(三)整修工程複驗完成 

●​ 12/18(四)教師專業發展空間改善工程複驗完成 

(2)115年度修建工程預計如下： 

●​ 至善樓一樓穿堂美化工程統包 

●​ 至善樓一、二樓電力改善工程(第一期) 

(3)116年度10項工程已給教育局審核預算，依序如下： 

●​ 校園水管汰舊工程(第二期) 

●​ 至善樓電力改善整修工程(第二期) 

●​ 活動中心及至美樓、至真樓、至善樓外牆整修 

●​ 至美樓屋頂防水及校舍連接縫整修工程 

●​ 至善樓屋頂防水及校舍連接縫整修工程 

●​ 消防設備更新工程(第三期) 

●​ 停車場、活動中心、校園花臺地坪及五育臺整修工程 

●​ 多功能視聽教室整修工程 

●​ 至真樓屋頂防水及校舍連接縫整修工程 

●​ 校園廣播系統暨電話系統整修工程 

(4)114學年度第一學期修繕包含： 

●​ 至真樓──七導辦公室冷氣維修、鐵捲門三號梯馬達汰換、學習中

心跑步機修繕、蓄水池馬達汰換與新增漏電開關 



●​ 至善樓──校長室教務處總務處電話機維修、校史室窗簾布修改與

安裝、簡報室紗窗安裝、走廊線槽加強固定 

●​ 至美樓──903與904冷氣維修、童軍室旁身障廁所拉門修繕、頂樓

水塔水管漏水修繕、男廁所磁磚破裂更新 

●​ 其他──籃球場籃板籃框汰換、校門口燈具汰換、穿堂學生刷卡機

修繕 

4.寒假行事曆總務處重點活動如下： 

(1)01/21(三)、01/28(三)、02/04(三)、02/11(三)：滅鼠巡檢 

(2)02/03(二)：飲水機、機電、電梯保養 

(3)02/12(四)：水塔清洗 

5.114學年度第二學期總務處活動預告： 

(1)114學年度第二學期複合式災害疏散避難演練(地震、火災)，時間規 

   劃如下： 

●​ 02/23(一)第三節開學典禮──演練宣導 

●​ 03/02(一)07:50-08:15──預先演練 

●​ 03/12(四)07:50-08:15──正式演練 

(2)02/24(二)10:00-10:30新春團拜，地點於教師專業發展空間，請大 

   家踴躍出席。 

6.總務處宣導事項 

(1)依北市教秘字第1143122682號函，公立各級學校115年起公文e畫推 

   動及績效管考方式，依「臺北市淨零排放管理自治條例」規定，用 

   紙量應較前一年減少百分之一以上，本校115年採購紙張數量上限為 

   54箱紙，請大家節約用紙。 

(2)依北市教安字第1143120028號函，教育局防災教育輔導團研發「防 

   洪減災數位證書測驗」，測驗適用對象為本市國小中、高年級以上 

   學生及老師，需用Open ID登入，數位證書分三級，10分鐘內答對七 

   題以上可取得證書。因師生取得數位證書比例納入115學年度防災教 

   育成果，懇請大家踴躍參加取得證書，增進防洪減災知識。 

   網址如下：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 臺北市防災教育訊網 - 首頁 

   (臺北市防災教育資訊網→防洪減災數位證書測驗網頁) 

(3)01/05(一)至02/27(五)進行115年度財產盤點。財管金有澤幹事會先 

   給盤點清冊，由保管人先行盤點，財管之後會和監盤人員一同實地 

   盤點，完成盤點程序。如有筆電或IPAD等3C設備，可用手機拍照全 

https://dpe.tp.edu.tw/nss/p/index


   貌及財產標籤，需清晰呈現，以供查核。如已達使用年限且不堪使 

   用之財產或物品，可申請報廢。請各財產物品領用保管人於寒假期 

   間，妥善收納保管之教學設備。 

(4)寒假期間辦公及教學場所無人使用時，應緊閉門窗及電源。於生活 

   中落實「減碳、省電、節能」行動，並減少使用電力產品。 

(5)校園水管老舊，請將衛生紙丟入垃圾桶，勿丟入馬桶造成阻塞。 

(6)如教室、辦公室設備損壞，請至修繕登記中心填報，以便總務處了 

   解修繕地點與處理。 

(7)請同仁遵守本校停車管理實施要點，寒假需上班、上課的同仁停車 

   時間為07:00-21:00。非上班時段有加班需要者，亦請遵守停車規 

   範。 

(8)防震宣導 

 

(9)防範一氧化碳宣導 



 

(10)防火宣導 

 



 

(11)職業安全宣導 



 

(12)行動防災APP下載宣導 

 

(13)爆竹施放宣導 

 

 



  輔導室 

1.感謝家長會、教師會、各處室同仁、導師、專任教師的熱心協助與全力

支持，彼此互相協助補位，才能讓能順利推動或解決，下學期仍需要大 

  家鼎力相助，持續為學生打造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和支持系統。 

2.寒假期間，請導師也持續關心學生或與家長保持聯繫，若察覺學生有狀 

  況，請不吝與輔導室聯繫，讓輔導防護網不因假期而中斷。 

3.請各位導師在1/30前(五)到二代校務行政系統完成每位學生各1筆的： 

①「導師關懷紀錄」（B表）及②「生涯輔導紀錄」紀錄喔！謝謝老師

們的協助，讓輔導資料建置得更加完整。 

4.提醒各位老師每年須完成6小時特教研習。寒假之特教知能研習將融入

學務處於1/26下午舉辦之備課研習，請各位老師踴躍參與。 

5.下學期初將協辦高中科學班報名、高中藝才班報名、會考特殊考場申 

  請、縮短修業年限申請(免修等)、資優方案鑑定報名-七年級(國文、英 

  文)等，相關訊息將陸續公告於學校網站，請老師協助鼓勵符合資格學 

  生於2/26前(四)提出。​
6.本學期榮譽卡兌換嘉獎已於1月份全部送出核章，核畢後將依規定完 

  成敘獎。 

7.資優班將於1/24.25(六.日)辦理TA營，參加對象為七、八年級資優生，

辦理地點:桃園青年活動體驗園區。 

8.下學期初將協辦高中科學班報名、高中藝才班報名、會考特殊考場申 

  請、縮短修業年限申請(免修等)、資優方案鑑定報名-七年級(國文、英 

  文)等，相關訊息將陸續公告於學校網站，請老師協助鼓勵符合資格學 

  生於2/26前(四)提出。​
9.因依據國中資賦優異分散式資源班師生比須於117年8月1日前達成1:10

之規定，故本校115學年度分散式資優班增置1班，預核教師員額1名，請

同仁們知悉。 

10.請各位同仁熟悉性別平等教育之事項，重視兒少保護，參考網站屋​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

https://www.gender.edu.tw/web/index.php/home 

11.各項重要宣導資料:身心障礙者合理調整參考指引、衛福部－家庭暴力  

  防治報告、教育人員兒童及少年保護工作手冊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N4Wruxno4nvX7tzc-9mU3VHA

tO8QLKmg?usp=sharing 

https://www.gender.edu.tw/web/index.php/home
https://www.gender.edu.tw/web/index.php/home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N4Wruxno4nvX7tzc-9mU3VHAtO8QLKmg?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N4Wruxno4nvX7tzc-9mU3VHAtO8QLKmg?usp=sharing


12.給各位同仁的溫馨小提醒​
(1)先照顧好自己，才能穩定陪伴學生​
 允許自己累、慢一點，把情緒照顧好，就是對學生最好的示範。 

(2)用理解代替評價，維持關係的安全感​
 學生在轉換期容易失序，先接住情緒，再談行為，讓關係成為支持而非

壓力。 

(3)善用團隊與資源，不必獨自承擔​
 需要時勇敢求助、彼此補位，照顧好彼此，才能守住孩子的安全網。 

 

  人事室 

1.114年度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將於115年2月6日發放。 

2.為辦理115學年度教師申請市內介聘、他縣市介聘作業，請有意申請

115學年度介聘教師，於115年2月26日（星期四）下班前填寫申請本

送人事室辦理。（申請表詳人事室115年1月20日email） 

3.116年欲退休同仁請於115年2月23日(一)下班前至人事室登記。 

4.宣導事項： 

（一）離線權概念宣導：市府宣導雇主應尊重勞工休假或非約定工作時

間期間之合理「離線權」(right to disconnect ），且應主動

約制管理人員利用職權或電子通訊工具（如電子郵件、簡訊、通

訊軟體、APP等），避免影響勞工的休息和休假時間之不必要干

擾行為，以恢復勞工的勞動力和維護家庭生活之品質。 

（二）補休期限宣導： 

1、自112年1月1日起發生之加班事實，將於114年1月1日陸續屆期 

   ，請同仁注意加班申請之補休期限（2年內）。倘欲瞭解加班補 

   休期限，可於WebITR差勤系統首頁(中間欄位)顯示「補休屆 

   期」查詢，或至「差勤」->「加班補休」->顯示「使用期 

   限」。 

2、除加班補休外，部分同仁有「公假補休」時數，可於「差勤」 

   ->右上方「其他假別」->「補休」項下的公假補休查詢並申 

   請。 

5.有關子女教育補助費提醒如下： 

（一）依人事總處新修正「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附表九「子

女教育補助表」列舉不得申請子女教育補助情形，第一點即為全



免或減免學雜費(含12年國民基本教育學費補助)。基於國家整體

資源之合理運用，各項助學措施宜擇優擇一支領之原則，已領取

其他政府提供之獎助，或全免或減免學雜費者，不得申請子女教

育補助。 

（二）行政院通過「拉近公私立學校學雜費差距及其配套措施方案」，

依前開原則此方案不能與「公教子女教育補助(私校每學期35800

元，公校每學期13600元) 」同時領取。爰請同仁欲申請「公教

子女教育補助」者，請自行向各大專院校表示不減免學雜費；如

有減免學雜費(教育部補助)，將無法申請子女教育補助，已領取

者依規定須追繳收回。 

（三）114學年度第2學期符合申請子女教育補助費之同仁，請於115年3

月20日(星期五)前填妥申請表，並檢附註冊收據(國中、國小免

附)，如係繳交影本應由申請人簽名，送人事室辦理。 

6.115年健康檢查費用40歲以上人員每2年補助4500元，50歲以上人員每

2年補助16000元或每年補助8000元。114年符合申請健康檢查資格同

仁，為了身體健康，請多加利用補助資源，自行向合格醫療院所預約

受檢日期，覈實給予公假，公假期間學校課務之代課鐘點費由學校支

應。健檢後請檢附收據正本暨體檢報告依程序辦理補助及繳交，並請

於115年11月30日前完成檢查以利核銷。 

7.有關員工交通費補助事宜，同仁倘有住居所異動而需加、減發交通費

者，應主動檢附相關資料向總務處提出申請。 

8.教師如有擬進修較高（碩、博士）學歷，請於報考前及錄取後均需向

學校辦理進修報告，俾利後續錄取後請領學分費補助及取得學歷後提

敘薪級等相關事宜；如有未經同意自行前往就讀者或已完成進修者，

依相關規定予以議處。本學年度預計取得較高學歷人員，請於取得畢

業證書後即時提供人事室相關證明文件俾憑更新人事資料系統；並即

時向人事室洽詢薪級改敘之情形及起敘時間，俾免影響自身權益。

(取得碩士學位人員，依規定自取得學位證書之日起即可改敘，改敘

生效日期，係依當事人取得畢業證書，並檢齊相關學經歷證明文件送

人事室之日為準，非依畢業證書註載日期為準，未依時限送件者，自

核定之日生效。) 

9.有關申請進修學位一案，須不影響教學及行政業務，教師取得教師證

書並在原校服務滿一年後，始得申請進修學位；每學年度以不超過編



制內現有教師數5%為限。但參加公餘進修暨新進教師任職前已參與進

修者，在不影響教學或行政工作原則下，其名額不受5%之限制。同仁

如欲報考各類研究所進修考試，請務必事先簽請校長核准並知會人事

室，錄取後簽會本室錄案備查、辦理學分補助費用及控管進修人數等

事宜。報考前未經服務學校同意自行前往進修者，不得申請公假進

修。公餘進修部分，請於各學期結束收到學校成績單2個月內，申請

進修費用補助。 

10.重申差勤管理相關規定，謹說明如下： 

(一)出勤規定 

1、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及職員工每日上下班須親自刷卡上下班。 

2、專任教師係施行榮譽出勤制（每日上班8小時），每週合計以40 

   小時為原則，如有未辦請假手續而擅離職守者，應依相關規定 

   議處。另教師於每日學生在校上課時間應以學生受教權為重， 

   不得有「無課的時間就離開學校，以致學生有疑問時找不到老 

   師討論」之情形，請各位同仁遵行差勤規定。 

(二)辦公紀律：不得於上班時間擅離崗位及從事非公務之活動，如在外

逗留用餐、瀏覽私人網頁或帶小孩至辦公場所等有損為民服務形象

之行為。重申於校園內不得利用上班時間與公務場域從事與公務無

關之行為，並請加強宣導，校園內親師團購與校園安全情事，為維

持學校良好典範，請加強宣導校園內親師生不得以學校、家長會、

教師會及志工團體等名義於公務時間與場域 進行如團購等商業行

為，惟由政府部門發動之促進產業經濟等專案為例外。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重申：民眾反映學校教職員工不假外出、上班時

間於社群軟體上訂購外食、臨時因公外出卻未填寫公出單、於中午

延長工作時間未執行公務卻將該延長工作時間用於折抵寒暑假上班

時數、上班時間擅離崗位及從事非公務之活動等相關問題，爰重申

相關差勤管理規定。 

(三)請假規定 

1、行政同仁有事需要請假，務必於一個工作日前告知單位主管並 

   送出請假申請，以利公務安排。寒假期間如要出國，請於一個 

   禮拜前告知單位主管並送出出國假單。 

2、身心調適假：身心調適假每年/學年准給3日，得以「時」計， 

   其請假日數併入事假計算，申請時無需檢附證明文件，服務機 



   關學校不得拒絕，且不得為其他不利之處分，所遺課務應由學 

   校支付代課鐘點費。 

3、家庭照顧假：其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 

   大事故須親自照顧時，得請家庭照顧假，每學年准給7日，其請 

   假日數併入事假計算。事假及家庭照顧假合計超過7日者，應按 

   日扣除薪給，其所遺課務代理費用應由學校支付。 

4、生理假：女性教師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1 

   日，全學年請假日數未逾3日，不併入病假計算，逾3日以上併 

   入病假計算。 

5、教育局多次宣導差勤與請假規定：教師應依規定時間出勤（每 

   日8小時），不可有「有課在校，無課即不到校且未請假」之情 

   事。 教師請任何假別，時間之計算係以應到勤而未到勤時間為 

   準，並非有可課才請假，無課務就不請假，只要未到校就要請 

   假，請同仁確實遵守。若查有未辦請假手續而擅離職守者，將 

   依相關規定議處。 

（四)出國規定： 

1、教師（含教師兼行政）於學期間（包含開學日及休業式）不可  

   請假出國，除非有因公、特殊事由或重病出國就醫等原因得由 

   學校審酌無影響教學及校務推展後，核准給假。 

2、教師於寒暑假出國(不含赴大陸)，除返校服務、研究與進修等 

   活動及配合災害防救所需之日須依教師請假規則辦理請假程序 

   ，其餘均不須報准；至教師兼行政人員於寒暑假上班期間出國 

   皆需報准（請至差勤系統/差勤/差假申請/出國或赴大陸申 

   請）。 

3、有關赴大陸地區之教師及職員，仍應依「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 

   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 

   作業要點」規定程序辦理(表格請洽人事室)，並應敘明前往國 

   家及事由事前報經機關首長核准，其利用假日赴大陸地區者亦 

   同。 

4、本府適用服務法之人員赴香港、澳門（包含過境或轉乘經由香 

   港或澳門機場、港口之航空、船舶或其他運輸工具至其他國家 

   或地區），自即日起不分平、假日及事由，行前應至人事差勤 

   系統及「國人赴陸港澳動態登錄系統」進行登錄，影送人事室 



   留存。如非公務事由，並應於「出境日3日前」填具「人員非因 

   公務事由赴香港或澳門通報表」。如會見或聯繫特定身分人員 

   ，應於出境日一週前填具通報陸委會；如臨時會見或聯繫特定 

   身分人員，應於返回臺灣後一週內主動通報。違反前揭事項者 

   ，依各該人事法規懲處。 

 

11.各處室於進用各類人員，請務必注意下列事項： 

(一)性侵害犯罪紀錄查閱：各處室進用各類人員，不論是否支領報酬或

是否為專任，只要進入校園從事服務，皆應辦理性侵害犯罪紀錄查

閱以維校園安全，爰請各處室於進用專職人員、兼職人員（如社團

教師）、志願服務人員及委外保全等人員前，請務必填寫於進用前

送人事室辦理性侵害犯罪紀錄查閱。 

(二)勞保加保：各處室進用人員請確認是否需為其加勞保，因為勞保無

法追溯加保，請務必於事前填具資料送交人事室辦理勞保加保，逾

期送達無法加保者，後續如發生保險爭議事項，由延宕者自負。 

(三)課後社團老師：請學務處協助以書面告知課後社團教師，因渠等與

學校並無僱傭關係，學校不會為其加入勞保，建議其可至相關本業

之職業工會或各業工人聯合會參加勞保，如未參加勞保者，應依國

民年金法參加國民年金保險，以避免日後紛爭。前開課後社團係指

所需費用係由代收代辦支應，非由教育局或學校預算支應，又如為

學校課程內之社團教師，則仍應依相關規定辦理加保。 

12.涉及不適任教師處理之相關規定、Q&A及流程SOP等請教師同仁逕上 

   教育局人事室/第二股查閱，相關法規內容是配合教師法修法後攸關 

   教師自身權益各類事項，也是目前加強宣導重點，尤其教師法第四 

   章解聘、不續聘、停聘及資遣各條款規定十分重要，請務必確實遵 

   守切勿任意違反以身試法。 

13.酒駕零容忍 

(一)為期避免酒駕(騎)車事件之發生，再次重申，飲宴場合應戒除勸酒

陋習，飲酒後可選擇指定駕駛或搭乘其他交通工具等方式返家，務

必避免酒後駕（騎）車之違法行為，切勿心存僥倖，以維自身及他

人生命財產安全。 

(二)因酒駕觸犯公共危險罪，即屬因故意犯罪受刑事判決，考績等次以

考列丙等以下為宜。 



(三)另轉知市府修正本府教職員工酒後駕車經警察查獲及上班期間飲酒

之相關懲處標準表，並自109年6月30日生效，重申本府對於「酒駕

零容忍」之立場。 

1、本府教育人員有案內所定違規情節者，如行為違反相關法規，

經有關機關或學校查證屬實，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第1項

第13款、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1款、第15條第1項第5款、第18

條、第21條或第22條之規定，應予以免職、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2、上班期間（含午餐）視情節輕重，予以申誡二次以上處分。 

14.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7年10月16日北市教人字第1072133385號公文, 

   再次重申依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第8點、第9點第2項及本部104年6月1 

   日臺教人(二)字第1040069402B號令釋，教育部109年2月13日修正公 

   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各校對教師之兼職應確執行「事 

   先以書面報經學校核准」，每年定期評估檢討之規範，對於違反規 

   定之案件，各校應提送教師評審委員會或其他相關會議進行審議， 

   並視情節為適當處置。 

15.農曆春節將屆，請督促所屬拒受商民餽贈或邀宴，並於機關學校辦 

   理尾牙、春酒等聯誼性活動時，應確實遵照「臺北市政府公務員廉 

   政倫理規範」相關規定辦理，以維護市府優良公務文化。春節期間 

   商民不送禮、不邀宴，切勿請託關說、飲宴應酬、受贈財物，應恪 

   遵臺北市政府相關廉政舉措。 

16.有關北市府各機關學校員工及其眷屬自費團體保險相關訊息請至本 

   府人事處/服務園地/本府自費團保專區查詢。 

   (https://dop.gov.taipei/cp.aspx?n=EA56BA3CA296DDF6) 

17.員工協助方案 

(一)公務員：臺北市政府人事處網站設有「員工協助方案專區」（網址

：https://dop.gov.taipei/cp.aspx?n=28BFF7F14431C7CB） 提供

相關資訊。 

(二)教師：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提供教師諮商輔導、建立教師支持體系服

務，以增進教師全人成長，促進與維護教師身心健康，相關資訊 

登載於本市教師研習中心網站「諮詢輔導」專區（網址： 

     https://tiec.gov.taipei/Content_List.aspx?  

     n=2037F8AD136012CB）。 

18.相關權益、宣導事項，本室仍不定時以電子郵件通知或公告校網， 



   敬請同仁留意，以維個人權益。 

    

  會計室 

  1.本校115年度預算已經市議會二讀通過。 

 

九、家長會報告: 

  擔任會長已經進入尾聲，對學校運作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唯有親師生 

三方的互信合作才是校務順利推動的關鍵。家長們對學校高度認同，所 

以家長會成功籌得經費解決，感謝教職員的辛勞付出，期許與老師們共 

同努力，陪伴同學順利畢業並祝大家馬年行大運。 

 

十、教師會報告： 

1.本學年校內教師會員共有49位，收入為14700元，支付校內同仁慰問 

  品、8～1月慶生費用及歲末聚餐禮金，餘額為38068元。 

2.教育部已將導師加給由3000元調高到4000元，鐘點費從378元調升至 

  455元，另台北市有針對兼任行政職務的教師，提升｢行政工作獎金 

  ｣。 

3.校務會議結束後，會議室有教師會與家長會共同舉辦的歲末聚餐及抽 

  獎活動，歡迎大家來參加。 

  

十一、合作社報告: 
1.​人事異動事項： 

(一）僱員廖女士於114年11月21日自請離職，薪資發放結算至12月21日 

     止。 

(二) 經理兼理事雅惠老師於12月5日請辭兩項職務，理事缺額一名將依 

     章程由候補理事遞補。 

(三) 感謝柯阿姨於人力空窗期回任協助，讓合作社得以正常運作；經 

     公開招聘、面試與遴聘會議決議，由黃女士接任僱員一職，感謝 

     柯阿姨協助業務交接。 

2.​財務業務說明： 

(一）因尚未收到113學年度完整業務報告書，目前無法完成決算審核。 

     待資料齊備後，將另行召開社員大會請全體社員審議追認。 

(二) 關於理事酬勞金，因去年度盈虧撥補尚未核實，公益金數額待財 



     務報告明確後再行研議。 

3.​社員異動追認（共計入社6位，退社7位）： 

(一) 新進社員： 黃微清、沈芳如、謝亞呈、鄧喬鴻、楊雅慧、林郁 

     茹。 

(二) 退社社員： 方曜玲（調校）、游宜婷（調校）、許仁安、廖雅 

     惠、李宛芬、李秀貞、潘明朗。 

(三) 宣導： 依章程規定，自願退社者應於年度終了三個月前提出申請 

     ，目前有意退社之申請案將於5月份正式受理。 

 
十二、提案討論及決議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性騷擾防治、申訴及懲處規範」（以下

簡稱懲處規範）提請校務會議追認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4年11月7日北市教人字第1143112221號函

辦理。 

    附件1 北市教人字第1143112221號函 

二、本校懲處規範原經校長114年4月22日核定實施，惟依上開教育局

函示，性騷擾防治措施等校內章則修正案屬校務重大事項，應提

交校務會議議決，爰提請本次會議追認。 

辦法： 附件一 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性騷擾防治、申訴及懲處規範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42票。 

 

提案二 

提案單位：輔導室 

案由：「忠孝國民中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提請修正並通 

      過。 

說明： 

一、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4年11月12日北市教學字第11431115263號公 

    文辦理。 

    附件2 北市教學字第11431115263號函 

二、學生申訴及再申訴之提起期限，於收受或知悉原措施之次日起；高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YzNjlMZOKYpZHOKqJmyQyzFhxYp1TkNM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lcWtZlfd7H7zAzDDwDdlTxGQ-NcGi_jK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8mT4Ff5_RBFsx_ESVwKav_DtYXhW3ivv


    中應為30日，國中小應為40日。 

辦法：附件二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提

115.01校務會議)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39票。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要點」提請修訂

並通過。 

說明： 

一、配合「臺北市114學年度公私立國民中學正常教學視導」訪視建議

事項辦理。 

二、修正「週一至週五早自習時間」可安排活動事項，避免不依原先時

間表安排相關其他活動之疑慮。修正內容如以下附件所示。 

辦法：附件三 第四條修正對照表 

      附件三-1 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要點(修

正案) 

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要點_修正案.pdf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45票。 

 

提案四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訂定「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114學年度第2學期重要行事曆」 

      (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規劃本校114年度第2學期預定辦理之各項活動暨時程(草案)詳如 

      附件。 

辦法: 附件四 114-2行事曆-稿 

決議:修正後照案通過。同意43票。 

 

十三、臨時動議： 

張詩羚老師:本屆合作社理事主席卓采瑩老師，因班級事務繁重與教學 

 ​         壓力負荷過大，決定請辭理事主席一職。 

決議:體諒采瑩老師在英文領域創意教學及班務繁重下，同意她辭去本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5KQC4YAaHP3VRNTR4sVq1FLZFDYG6RkN/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5KQC4YAaHP3VRNTR4sVq1FLZFDYG6RkN/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jNfqxLt-aJmjaEZriVfwhM09qHm0LrG/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uHT-zu4gMKzUWsVkCb3ZpIvC9FPGguu/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uHT-zu4gMKzUWsVkCb3ZpIvC9FPGguu/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uHT-zu4gMKzUWsVkCb3ZpIvC9FPGguu/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68IoPBRTPYp57BgN7O13hO8nqXQfu90


 ​   屆理事主席。預訂本星期五重新改選。同時謝謝本屆理、監事同 

 ​   仁，大家辛苦了。 

十四、散會。(11:45) 


